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民星路院区互联网专线接入需求
1、 项目背景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主要承担上海市市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各级各类教育考试招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教育考试和招生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开展教育考试的科研和开发；深化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组织实施教育考试与招生工作方案；促进与境外考试机构的合作交流，开拓多层次、多规格的考试项目，为社会和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始终秉承“尚德慎行、至公至正”的院训，保持锐意进取的积极姿态：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首批试点省份，构建教、学、考、招“四位一体”上海高考模式，搭建春季高考、专科自主招生、三校生高考和秋季高考相结合的升学立交桥。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推进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平稳实施上海中考中招改革。牢牢把握改革契机，持续深化教育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构建由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测评体系，大力推进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完成由“考试组织”向“考试评价”的机构转型。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聚焦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不断开拓创新，本着“为考生、为教育、为发展”的办院宗旨，努力推进教育考试招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了满足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建设发展需要，必须建设一个安全高效、适用性强、可持续发展的网络基础环境。
2、 项目内容：
供应商为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供互联网专线上网服务，并在服务期内提供运维服务、DDoS服务、一站式服务、内容分发加速、动态提速、SLA服务等。
3、 技术要求
	序号
	技术参数要求
	对应分值

	1
	供应商应提供两根带宽互联网接入线路，直接接入供应商的IP城域网中，带宽1Gpbs，上下行速率对称，全程独享带宽，下行或者上行实际速率不低于约定速率的90%。
	6

	2
	线路光纤到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民星路465号1号楼5层机房的设备，从用户出口设备到接入供应商骨干节点的路由跳数不大于3跳，并通过静态路由协议实现与供应商城域网互联。
	2

	3
	供应商应提供一定数量的固定公网IP地址，院方可以自行分配使用的固定公网IP地址，IPv4和IPv6地址各不少于512个，提供IP地址对应的所有端口开放服务。
	3

	4
	根据客户业务需求，提供3个月的抗ddos服务， 全面保障线路安全。
	2

	5
	链路品质：网络的可用性≥99.99%、线路物理带宽可用率大于95％，线路点到点访问平均丢包率≤0.5%，平均修复时间≤4小时，最长不超过8小时，提供2路光纤以及2个交换机端口（用户端光纤2路不同路由），故障时切换。
	5

	6
	供应商应提供具备万兆接入的能力，院方设备通过万兆光纤物理路由方式直接接入招标方边界路由设备，连接客户路由器标准万兆单模光接口模块，通过划分VLAN方式对应供应商互联设备。
	2

	7
	提供网页内容分发加速功能，保障网页运行顺畅，并提供日志服务。供应商的内容分发加速应提供网页加速、上传加速、协议支持和WAF基础防护能力的各项能力（需提供截图证明）
	3


四、服务要求
1、 供应商提供的网络服务应具备相关的运营要求，对涉及用户的数据不得发生任何泄漏事件。
2、 网络系统无故障率保证：供应商需保证为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无故障率和网络连通率不低于99.99%，不可控因素除外。
3、 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机房及光纤链路技术标准能够为考试院DDoS服务、一站式服务、动态提速、SLA服务等提供快速、可靠的接入资源服务。服务机房具备等保3级认证论证。
4、 在中标后，如供应商需改变线路绑定IP地址，改变与调整不能影响线路的继续使用，并提供用户原有IP地址平滑迁移服务。供应商须对此提出解决方案，并在中标后负责解决方案的实现，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纳入服务总价。
5、 在服务提供期内，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提供运维服务规划。规划包括标准、规范、目标职责、与用户的分工界面、组织结构、人员配置、设备配备、技术手段、实施流程、应急预案、需用户配合的内容与要求、质量评估方法及可量化评估细则等。同时根据自身实力尽可能向用户提供网络规划、技术研究等增值服务。
6、 供应商应设立专属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的支持服务。团队组织、功能架构、工作制度及流程清晰明确，团队人员数量、岗位配置齐全合理。提供团队中项目经理、运维经理、安全经理等项目核心服务人员的相关资质、证书、社保证明、学历、专业、职称及主要从业经历。
7、 服务有效期内响应时间要求：提供技术支持和故障申告联系电话，在服务有效期内，该服务必须是7（天）×24（小时）技术支持；如设备或系统出现故障，7×24小时故障处理，在接到报修通知后5分钟故障响应，30分钟故障排除反馈，平均修复时长小于4小时，8小时内排除故障并完全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院方的正常教学工作，事后须及时提交相应的故障报告。
8、 供应商应有完善的网络实时监控手段，可以7*24小时对网络流量进行全面的监控，最少保留3个月的带宽使用数据，并提供故障及处理等情况的相关报告。
9、 若供应商进行有可能对服务产生影响的网络调整，需提前7天书面通知用户。
10、 紧急事件处理：提供应急预案
11、 若因不可抗力引发网络故障，供应商应立即通知用户，并采取措施尽快解决，事后应提供完整的书面报告。
12、 供应商应承诺提供重大活动现场保障及重点保障服务。提供网管侧重点监控和保障、提供相关保障方案、保障前巡检测试、网络操作规避、现场侧保障、重保记录报告等。
13、 在服务期内，如上级主管教育部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对全市网络出口有统一管理新政出台，供应商需积极配合招标人进行网络调整。

3、 [bookmark: _GoBack]验收要求
招标方根据合同约定对投标方提供的服务进行验收，招标方收取投标方项目过程中形成的运维服务资料、知识成果、相关报告并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并按合同约定与中标方结清款项。
